附件：

昌吉州房屋市政工程招标文件三级复核表
	工程名称
	
	项目编号
	

	立项（或可研）批复
	
	初步设计批复
	

	招标人
	
	项目负责人
	

	招标代理机构
	                    
	项目负责人
	

	招标计划
	(未发布  (发布
	发布时间和媒介
	

	具备招标所需

的前期资料
	

	拟建项目现场踏勘
	做好现场踏勘影像记录，核查是否存在“先建后招”□否    □是

	招标文件主要内容

	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否    □是，采用                           示范文本

	招标范围及内容
	

	投标单位资质及企业业绩要求
	

	本次投标项目负责人及施工现场管理机构要求
	

	标段划分及工期
	需明确标段划分依据及确定工期额依据

	评标办法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综合评估法 (定性评审法 □其他评标方法

	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招标文件其他实质内容
	

	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等法律法规，所编制的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无限制性或排斥性条款，内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负面行为清单》中的负面行为。

	招标代理机构审核意见

	项目经办人
	                         （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主要领导

复核意见
	（签字并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